市政道路、桥梁、市政设施维护管养专项经费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4年市政道路、桥梁、市政设施维护管养项目主要内容为：为完成辖区内道路、桥梁、人行道、市政基础设施设置、管养维护任务，对网格中心派遣案件进行处置，道路、桥梁管养造价咨询、监理服务、工程设计服务、桥梁（隧道）安全检测经费、办公经费及水电费。

主要职责为落实《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昆明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昆明市城市管理局、昆明市交通运输局、昆明市网格化综合监督指挥中心《关于下发<关于提升城市道路管理维护工作的方案>的通知》（昆建通〔2021〕242号）、《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 36-2016）、《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CJJ 99-2017）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技术标准要求，提升城市道路管理维护工作，提高城市道路精细化管理维护水平，确保辖区城市道路平坦通畅，道路、桥梁（隧道）运行情况良好。目前纳入市政管养道路92条（段），道路长度约170公里，桥梁50座，隧道7座。

（二）项目绩效目标。1.项目绩效总目标。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按照国家和地方建设法规、标准、政策、方针规定，开展道路、桥梁（隧道）管理维护工作，保障辖区内城市道路平坦通畅，道路、桥梁（隧道）运行情况良好。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按照《昆明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昆明市城市管理局、昆明市交通运输局、昆明市网格化综合监督指挥中心《关于下发<关于提升城市道路管理维护工作的方案>的通知》（昆建通〔2021〕242号）、《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 36-2016）、《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CJJ 99-2017）、等相关规定、技术标准等相关要求，对目前纳入市政管养道路92条（段），道路长度约170公里，桥梁50座，隧道7座，开展城市道路管理维护工作，提高城市道路精细化管理维护水平，确保辖区城市道路平坦通畅，道路、桥梁（隧道）运行情况良好。

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根据《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关于批复2024年部门预算的通知》（呈财行〔2024〕81号）文件，年初安排预算资金450万元，根据《关于给予追加市政道路、桥梁、市政设施维护管养专项经费的请示》（呈建请〔2024〕68号）及相关批示件，追加经费36万元；根据《关于下达主城区市级统一管理及维修维护道路项目改造和修复任务经费的通知》（昆财资环〔2024〕99号）文件相关安排，市级补助182.5万元，2024年市政道路、桥梁（隧道）管养维护经费合计668.5万元。区级财政支出决算数486万元，市级补助资金支出决算数82.4万。2024年完成完成破损沥青路面修复7748.72㎡、破损人行道修复558.52㎡，各类破损缘石修复213.7m。根据相关工作安排，安装各类交通标志牌197块，安装道路交通隔离护栏3144m，施划道路交通标志、标线4612.4㎡，安装隧道侧壁轮廓标636套、道钉636套，确保了辖区城市道路平坦通畅、道路、桥梁（隧道）运行情况良好。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严格控制投资，确保资金合理使用和资金使用安全；强化资金支付管理、项目成本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加强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建设取得更好经济、政治、社会效益。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原则：同一尺度、同一标准下，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评价工作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两个步骤：定量评价以评价客体提供的相关资料为基础，经过认真审查和核对，测出定量评价结果。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我们于2025年2月27日收到绩效评价相关文件要求后，单位领导及时做了安排，梳理整体支出基本情况、项目支出情况；确定自评项目，根据项目基本情况收集资料、汇总数据，制定评价方案，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2.组织实施：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2025年3月5日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绩效评价的组织和实施工作，负责本次绩效评价工作。

3.分析评价：3月6日至3月20日，各事业单位及各科室先结合要求进行摸底准备，进行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及项目支出绩效的自评工作。3月21日局评价小组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安排布置本次财政支出评价工作，并提出工作要求，进行核实、分析，对基本支出绩效及项目支出绩效完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评价结论，于3月27日前上报2024年各单位整体支出绩效、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关于批复2024年部门预算的通知》（呈财行〔2024〕81号）文件，年初安排预算资金450万元，根据《关于给予追加市政道路、桥梁、市政设施维护管养专项经费的请示》（呈建请〔2024〕68号）及相关批示件，追加经费360000元；根据《关于下达主城区市级统一管理及维修维护道路项目改造和修复任务经费的通知》（昆财资环〔2024〕99号）文件相关安排，市级补助1825000元，2024年市政道路、桥梁（隧道）管养维护经费合计668.5万元，项目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2024年市政道路、桥梁（隧道）管养维护经费合计668.5万元。区级财政支出决算数486万元，市级补助资金支出决算数82.4万，支出决算数合计570.4万元，区级财政项目资金使用率100%，市级补助项目资金使用率45.15%。项目资金整体使用率85.32%。未能按执行进度要求开展项目资金使用主要是由于原施工单位施工资质为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不符合施工承包范围有关规定，故未能在2024年开展呈贡区彩云中路昆玉跨线桥D类桥病害处置工作。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制度健全，制度执行严格，会计核算规范。项目支出依据合规，无虚列项目支出情况，无截留挤占挪用情况，无超标准开支情况，无超预算情况。

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项目机构健全、分工明确；项目按计划开工，按计划进度开展，按计划完工；项目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相关管理制度。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2024年市政道路、桥梁、市政设施维护管养项目年初安排预算资金450万元、年中追加经费36万元、市级补助182.5万元项目资金到位率100%，项目资金整体使用率85.32%。项目按年初制定计划开、完工，项目执行中严格执行相关管理制度，项目支出依据合规。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2024年市政道路、桥梁、市政设施维护管养项目年初安排预算资金450万元、年中追加经费36万元、市级补助182.5万元。区级财政支出决算数486万元，市级补助资金支出决算数82.4万，支出决算数合计570.4万元。2024年完成完成破损沥青路面修复7748.72㎡、破损人行道修复558.52㎡，各类破损缘石修复213.7m。根据相关工作安排，安装各类交通标志牌197块，安装道路交通隔离护栏3144m，施划道路交通标志、标线4612.4㎡，安装隧道侧壁轮廓标636套、道钉636套，确保了辖区城市道路平坦通畅、道路、桥梁（隧道）运行情况良好。项目执行中严格执行项目管理、资金管理制度，未发生超标准、超预算情况。
（2）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

项目按公开招标方式开展，采用优惠下浮率方式报价“呈贡区2023年城市道路、桥梁（隧道）管养维护项目”下浮率4.3%;“呈贡区2024—2026年城市道路、桥梁（隧道）管养维护项目”下浮率4.5%。项目执行过程中严格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13)、《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计价标准(2020版)》（云建科〔2021〕15号）及有关文件要求。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项目的实施进度

2024年市政道路、桥梁、市政设施维护管养项目自2024年1月起至12月止，项目实施严格按时限、进度完成。
（2）项目完成质量

2024年市政道路、桥梁、市政设施维护管养项目执行过程中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质量事故，经参建单位自检自验，评定为合格。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1）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2024年市政道路、桥梁、市政设施维护管养项目支出绩效结合我单位年度主要工作目标任务及实际工作的开展情况，按质按量及时完成各项工作。

（2）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本项目的实施将改善呈贡区道路通行环境，提升城市道路管理维护工作，提高城市道路精细化管理维护水平，确保辖区城市道路平坦通畅，道路、桥梁（隧道）运行情况良好。提高区域交通网络的通达性和便捷性；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社会就业，促进呈贡新区发展。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该项目综合得分为93分，评定等级为优。
六、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以后年度预算安排、评价结果公开等）。

1.以后年度预算安排

一是严格落实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有关部门、区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按照规定的预算科目确保项目支出预算专款专用，切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二是提高用款计划编制的准确性，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支出效率。

2.评价结果公开

我单位将严格按照评价结果公开公开格式、要求及时限公开本部门评价结果。

七、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主要经验做法

一是严格落实相关文件规定，按厉行节约的原则严格控制，切实保证了工作经费高效使用；二是合理设定项目目标，确保项目立项已实际相符；三是严格项目管理，确保项目执行成果符合预期；四是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资金使用经济高效。

2.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无

八、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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